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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医保发〔2024〕21号

各区（市）医疗保障局，各相关医疗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医保局办公室《关于落实 2023年度医疗服务

价格动态调整促进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医保办函〔2023〕66

号）和省医保局《关于新增药学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》（鲁

医保发〔2024〕10号）要求，体现药学服务价值，促进临床合理

用药和安全用药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新增部分药学类医疗服务项目

价格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立项原则

以临床价值为导向，医疗服务产出为目标，聚焦体现药学技

术劳务价值，提升患者药学服务获得感，将面向患者、内容独立、

直接提供的临床药学服务作为药学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。

二、医疗服务项目价格

药学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指医疗机构符合规定资质的临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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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师应用药学专业知识和技术，以促进合理与经济用药为目的，

提供面向患者、内容独立、直接提供的药物治疗服务项目（不包

括中医中治）。传统的处方审核调剂等医院应尽事项，以及属于医

院药房内部管理的服务事项，作为公立医院综合运行成本考虑，

不单独设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。附件 1所列项目为我市新增药学

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执行范围限全市具备药学服务能力的三级

医疗机构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区（市）医保局要结合当地实际及时做好药学类医

疗服务项目价格衔接。

（二）相关区（市）医保局组织辖区内开展药学类服务的医

疗机构每季度对药学类服务项目服务量、安全性、经济性按附件 2

进行统计，从第四季度开始，每季度首月 5日前上报市医保局待

遇保障和医药服务管理科。同时将药品集采执行情况作为重要考

核因素，执行不到位、整改不彻底的医疗机构暂停收费。执行过

程中遇有新问题及时向市医保局反馈。

（三）各医疗机构要坚持以临床需求为导向，以合理用药为

目的，进一步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加强药学人员的管理，提升

临床药学服务水平，严格执行药学服务标准规范和临床药师制度

规定，细化临床药师服务内容与方式，规范临床药师服务行为，

推进药学服务规范化建设，保障临床合理用药；要在收费场所显

著位置做好价格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本通知自 2024年 9月 1日起施行。其他相关政策按现行规定

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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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枣庄市新增药学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

2.药学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监测评估指标

枣庄市医疗保障局

2024年 7月 2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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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序

号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

除

外

内

容

计价

单位

价格

（元）
说明

医保个人

自付比例

1

110200007
药学门诊诊

察费

具有主管药师及以上专业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、从事临

床药学工作 3年及以上；或

具有副主任药师及以上专

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、从事

临床药学工作 2年及以上的

药师，在门诊固定场所为确

有需要的患者，开展用药指

导、干预或提出用药意见，

并有相应记录

次 患者自愿选择

110200007a 主管药师 次 7 100%

110200007b 副主任药师 次 15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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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200007c 主任药师 次 24 100%

2

110200005 住院诊察费

110200005a
住院诊察费

（临床药

学）

符合规定资质的临床药师

参与临床医师查房，对患者

的疾病发展现状、用药情

况、检查检验结果等进行综

合评估，协同制定个体化药

物治疗方案；为住院患者提

供用药重整服务；对住院患

者治疗的疗效、用药安全性

等方面实施药学监护，必要

时进行干预，并有相应记录

日 12

符合规定资质

的临床药师参

与临床医师住

院巡诊，每日

加收 12元；住

院天数≤30 天

的，加收费用

最高不超过 36
元 ； 住 院 天

数>30 天的，

每 30天（含）

加收不超过 36
元，加收费用

最 高 不 超 过

120元。

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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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111000002 院内会诊 包括临床药学

符合规定资质

的药师根据临

床科室或医务

部门的邀请，

出于诊疗需要

对患者的药物

治疗方案进行

优化和药学监

护，并有相应

记录。

111000002e 主管药师 人次 8 100%

111000002f 副主任药师 人次 26 100%

111000002g 主任药师 人次 35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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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计算方法

服务量

药学门诊接诊人次 “药学门诊诊察”项目开展例数 所有门诊药师开展独立门诊接诊总人次数/季度

住院诊察服务人次 “住院诊察费”项目开展例数

住院药师开展住院诊查服务（包括协同制定个体

化药物治疗方案、用药重整、药学监护、用药指

导）的总人次数/季度

院内会诊服务人次 “院内会诊”项目开展例数 药师参与会诊总人次数/季度

安全性

干预例数 纠正不合理用药例数 临床药师提出的用药干预人次数/季度

不良反应处理例数
发现不良反应及时上报处理例

数
临床药师发现并上报的不良反应例数/季度

经济性

使用国家基本药物

例数

药师在门诊和住院诊察中服务

患者使用的国家基本药物例数

药师在门诊和住院诊察中服务患者使用的国家基

本药物人次数/季度

使用集采药品例数
药师在门诊和住院诊察中服务

患者使用的集采药品例数

药师在门诊和住院诊察服务中，使用集采药品的

患者人次数/季度

所有处方的处方合格率 合格的处方数/所有处方数*100%


